
据美国华盛顿 DC 的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

行长朱婉琪介绍，从零二年至零七年法轮功学员

在全球至少有五十多个起诉中共高官的诉讼案，

目前至少有三十个国家超过七十名律师帮助法轮

功学员的这些起诉案，其中 著名的是诉江案，

遍及全球十五个国家，包括刑事和民事诉讼，在

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 

   
 
 
 
 
 
 
 
 
 
 
 
 
 
 
 
 
 
 
 
 
 
 
 
 
 
 

 

 

 

 

 

 

 

 

 

 

 

 

 

 

 

 

 

 

 

 

 

 

 

 

 

迫害法轮功违宪违法分析 
 

  一、取缔法轮功的违法性 
在99年7月20日的大抓捕之后，99年7月22日中共

党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批判法轮功的社论、民政
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通告》、公安部关于
法轮功的“六禁止”通告，而后大规模的镇压就开始
了。然而这“取缔”合法吗？  

◆《人民日报》的社论就不必说了，因为谁都知
道社论只是文章，不是法律！ 

◆民政部通告之无稽与非法 
它首先取缔的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了的组织。法

轮大法研究会原来是中国气功科研会的一个分会，96
年从该会退出后就已经不复存在。后研究会成员曾向
民政部、统战部、人大、宗教事务管理局、国家体委、
国家体育总局等机构提出过注册社团的申请，但都没
有得到批准。  

《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
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宪法》
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
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
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从这一点上说，民政
部的取缔令虽然取缔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组织，但它
的颁布本身却是违法的，因为它与《宪法》相抵触。

◆公安部“六禁止”通告： “1、禁止任何人在
任何场所悬挂、张贴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的条幅、
图象、徽记和其它标识；……6、禁止任何人组织、
串联、指挥对抗政府有关决定的活动。”  

看完这个通告，就已经知道了它是违法的了。这
个通告的制定基础是以思想定罪，凡是沾上“法轮功”
的就统统禁止。  

这些“禁止” 违反了《宪法》第五条、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一条，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访条例》

第八条。 

◆“人大立法”的骗局  
无论怎样，两个通告也只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律！

翻遍整部刑法，能够有希望被用来作为镇压的“法律
依据”的只有第300条：“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
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而这一条款却没有实施细则，也没有给出什么
是“邪教”的法律定义。  

严格的讲 “邪教”不是法律范畴的术语，在世
界各国刑法条文中，基本上找不到“邪教”这一名词。
翻遍在中国能找到的28个国家的刑法，竟没有一条与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相同或相类似的法
律条文。 

首次公开将法轮功冠以“邪教”二字的，是江泽
民。镇压开始之后的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
加罗时报》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到三天以后，（99年
10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 

信 仰 无 罪  停 止 迫 害  

八月九日晚，“人权圣火”在希腊点燃 

《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
定》，提到要“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
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  

这里明确的看到一点：江的讲话在先，人大
常委的“立法”在后。也就是说，人大的“立法”
是为江泽民的讲话制造借口。  

江泽民把法轮功说成邪教，它违反了《宪法》第

八十条、八十一条。这两条关于国家主席权限的规定

中，并没有赋予国家主席为任何组织、个人及功法定

罪的权力。《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二、对法轮功学员劳教、判刑的非法性  

◆刑法是用来惩罚犯罪的。法轮功按照“真
善忍”做人，在法轮学员身上表现出的善良、诚
实、宽容、忍让、无私等高尚品质，连劳教所监
狱的警察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可这样一群
好人，被劳教、判刑，现已有3000多人被迫害致
死。现在劳教所和监狱关押着众多的法轮功学
员。这显然是中国刑法在迫害良善、助纣为虐，
是极度的荒唐的。 

◆我们详细的阅读一下《刑法》第300条的
原文，其保护的客体为“自然人的生命权、妇女
的人身权和自然人的财产权。我们知道：主体、
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是构成犯罪的四个
要件，缺一不可。一个法律条文，如果没有它需
要保护的客体，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可做定罪量刑
依据的独立法条；一个行为，如果没有侵犯某刑
法条确定的需要保护的客体，那么这个行为即与
该法条确立的罪名无关。在法庭上，当法轮功学
员或其辩护人问及公诉人“法轮功讲真相破坏了
哪门法律、行政法规、破坏到什么程度，受伤害
的客体是什么？”时公诉人就哑口无言。 

◆全国人大在1999年10月30制定的《关于取
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从立
法的内容上看，并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也没
有关邪教的认定和惩罚条例。后来两高的司法解
释，也没有提及法轮功。严格的说，法轮功今天
在中国依然是合法的。法院审理所谓法轮功的案
件，根本就没有遵照什么法律，而是遵照的是江
泽民的信口雌黄！是“610”的头子说了算！ 

任任丘丘特特刊刊  
  第 7 期   2007 年 10 月 7 日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明辨是非善恶  清醒选择未来



教师崔银霞已绝食 30

多天，抗议非法迫害

 

 

 

 

 

 

 

 

 

 

 

 

 

 

 

 

 

 

 

 

 

 

 

 

 

 

 

 

 

 

  

 

 

 

 

 

 

 

 

 

 

 

 

 

 

 

 

 

 

 

 

 

 

任丘父老乡亲，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台湾新唐人亚太台卫星接收参数：位置：中新一号 88 度，本振：5150，下行：3689，符号率：3000，极化：垂直。
 

多谢大法弟子，我过去做了对大法犯罪的事，我向李老

师、大法、大法弟子们请罪。  

我在此声明：我将用我的实际行动弥补过失，加倍

偿还；声明过去有对大法，对李老师，对大法弟子的不

敬的一切言行一律作废！我也真心奉劝那些目前还在执

迷不悟的人，赶快警醒，不要再替江氏邪党当替罪羊赔

了命，难道只怕邪党整人的王法就不怕制约于人的佛法

吗？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生命的永恒，清醒吧！ 

     声明人：代谢法  2007 年元月中旬 

07 年腊月，马中教师崔银霞被非法关押在任丘看

守所。其间遭受了野蛮灌食。一个月后，由于出现脉

膊微弱，精神很差．公安才把她放回家。之后派出所

不断骚扰，崔银霞被迫流离失所。08年8月28日，崔

银霞又被劫持关押在任丘看守所,8月31日任丘伪法院

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９月 25 日又进行

了非法开庭，崔银霞 71岁高龄的母亲，几百里路来回

奔波，并请了律师为其辩护。律师当庭指出了公诉人

所说证据的一些漏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但庭长赵华

卿和公诉人郝旭光做为执法者却以“政治问题”当庭

要挟律师，完全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崔银霞已绝食 30多天了，请任丘的父老乡亲们关

注这起对善良人无辜的迫害。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用破网软件登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或01-888-892-8757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或 01-702-248-0599 
*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提示：1、可用电话卡在插卡电话上拨打上述国际电

话，如果听到提示 “空号”，稍等即通。 
用海外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邮

件，10 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点击即
可安全上网，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零二年六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二亿七千万年前
的藏字石，巨石断面上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昭示着“天灭中共”的天象。图为风景区门票。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
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
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
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医学“奇迹” 

“焦点访谈”录像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
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谋杀 1,刘头部
受重击 2,击打后飞出的重物 3, 击打者仍保
持用力姿势 

“自焚”事件中王进东
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
放在两腿中间装有汽油
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
上-----演戏 

烧
不
坏
的
雪
碧
瓶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2001 年 8 月在联合

国会议上的正式声明指出：“中共企图以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

事件来诬陷法轮功。我们得到一份录像分

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该政府一手导演

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

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四川公安的觉醒声明 

尊敬的法轮大法师父和大法弟子：你们好！  
我是四川公安的一名干部，在九九年后，参与了

对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诬陷、谩骂、迫
害，干了不少坏事。记得有很多次大法弟子找我谈真
相，好心相劝，我不但不接受，反而威胁吼叫，还从
心里恨、骂大法与大法师父及大法弟子。 

大法弟子多次劝我，不要再干迫害佛法的事了，
那是“卖命”啊。如今，我真明白了，为了那几个钱
，我真的把自己的“命”贱卖了—— 

我身体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医院检查都断定不了
，非常痛苦、吓人，整天蜷缩一团，卧床不起，身体
由一百多斤下降到九十斤，全家人都为我受累、着急
。我一下想起了法轮功传单上说的“迫害佛法遭恶报
”的话，心想，这是不是恶报啊？我真后悔以前没听
人家劝啊。 

恰到这时，一位大法弟子到我病室，慈祥的讲明
来意，并给我讲了如何才能使自己得救的“妙方”：
叫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取了化
名做了三退（退党团队）声明。我就不停的默念那九
个字，很神奇，只一天我的病就有了明显好转，一身
轻松，精神好多了。 

在此，我从心里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 


